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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國家代表隊疫情期間參加奧亞運培訓計畫賽事及重要賽會 

返國居家檢疫期間外出訓練之執行方案 
 

一、 執行目的：現各級國家代表隊於返國後仍須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規定配合相關檢疫措施，考量選手如於檢

疫期間中斷訓練將對長期訓練成效有重大影響，爰規劃各級國家代表隊疫情

期間參加奧亞運培訓計畫賽事及重要賽會返國居家檢疫期間外出訓練之執行

方案，據以作為輔導亞奧運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各級國家代表隊返國檢疫

期間訓練事宜。 

二、 返國居家檢疫期間外出訓練之執行方案說明如下： 

方

案 

返國後住宿

及訓練態樣 
執行事項 

1 

居家檢疫期

間，於符合

指揮中心規

範之居檢處

所進行居家

檢疫，並移

動至非屬指

揮中心規範

之居檢處所

進行訓練者 

1. 對象：僅限於當次「共同返國之同一團隊人員」，且應完整

接種基礎劑及追加劑疫苗(目前國內核准之疫苗需接種3劑) 

2. 住宿地點：符合指揮中心規範之居檢處所。 

3. 訓練地點： 

(1) 如於非屬指揮中心規範之居檢處所進行訓練，須經當地

政府同意，始能進行訓練。 

(2) 上開經奉核之訓練地點於執行訓練時，應設置獨立出

入口，且除居檢人員外，任何人均不得擅自進入該場

所範圍，且應於該地點入口加設警語，以防居檢人員

以外之民眾不慎誤入。 

4. 交通規劃：於上開經奉核之居檢地點及訓練場館間移動

時，應搭乘防疫專車、防疫計程車或其他符合指揮中心規

定之防疫交通工具，點對點往返，不可自行駕車或搭乘大

眾交通工具。 

5. 膳食規劃：於居檢處所由住宿業者或專人統一提供3餐至門

口。 

6. 篩檢作業：除配合指揮中心公告之居家檢疫規定進行PCR篩

檢外，自檢疫第3天(入境日為第0天)起，每日須快篩陰性

後，始可進行外出訓練。 

7. 垃圾處理：訓練場所於每日訓練結束後請外部專業廠商協

助清運垃圾。 

8. 消毒作業：訓練場所於每日訓練結束後請外部專業廠商實

施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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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家檢疫期

間，於非屬

指揮中心規

範之居檢處

所同時進行

居家檢疫及

訓練者 

1. 對象：僅限於當次「共同返國之同一團隊人員」，且應完整

接種基礎劑及追加劑疫苗(目前國內核准之疫苗需接種3劑) 

2. 住宿及訓練地點： 

(1) 住宿須為單人套房、獨立衛浴。 

(2) 如於非屬指揮中心規範之居檢及訓練處所進行居檢及

訓練，須經當地政府同意，始能入住及進行訓練。 

(3) 上開經奉核之居檢及訓練地點於執行居檢及訓練時，

應設置獨立出入口，且除居檢人員外，任何人均不得

擅自進入該場所範圍，且應於該地點入口加設警語，

以防居檢人員以外之民眾不慎誤入。 

3. 膳食規劃：由住宿業者或專人統一提供3餐至門口。 

4. 篩檢作業：除配合指揮中心公告之居家檢疫規定進行PCR篩

檢外，自檢疫第3天(入境日為第0天)起，每日須快篩陰性

後，始可進行外出訓練。 

5. 垃圾處理：居檢及訓練場所於每日定期請外部專業廠商協

助清運垃圾。 

6. 消毒作業：居檢及訓練場所於團隊居檢結束後請外部專業

廠商比照防疫旅宿實施清消。 

三、 執行方案應注意事項： 

(一) 亞奧運單項運動協（總）會如欲申請返國居家檢疫期間外出訓練專案，

應於出國前2個月提送「代表隊返國居家檢疫期間之訓練計畫」時，併同

說明須執行居家檢疫期間外出訓練之必要性，以兼顧選手之訓練需求及

保護相關團隊之健康安全，同時應就團隊人數、是否可落實訓練計畫、

團隊出現疑似確診機率及確診應變作為等，妥為評估辦理方式。 

(二) 本署於收到返國居家檢疫期間外出訓練專案申請後，將函轉當地地方政

府協助，並依地方政府防疫規定，會同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前往相關場所

進行會勘，確認場所動線分離無與一般民眾接觸之可能性。 

(三) 亞奧運單項運動協（總）會所提專案申請，如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同意

後，應與各相關單位建立聯繫窗口，並協請地方政府協助電子圍籬設定

事宜。 

(四) 團隊人員須於當天入境於機場採檢確認結果陰性後，方可依計畫安排後

續行程，且須於檢疫第3天(入境日為第0天)快篩陰性後，始可進行外出

訓練。 

(五) 執行旨揭方案時，原則應全程佩戴口罩，惟考量競技運動需較高體能需

求，且旨揭方案每日須快篩陰性始可外出訓練，如能落實每日練習後清

消訓練場地，則可於訓練時免佩戴口罩。另完成檢疫/隔離後續之自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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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期間，規劃對應之配套措施，始可於訓練期間免佩戴口罩。 

(六) 團隊中如有成員於落地採檢陽性或居檢期間快篩陽性，應依預先規劃之

疑似確診後送流程，立即通報地方衛生局及本署，並依規定進行採檢及

隔離治療，同時團隊所有人須立即停止外出訓練規劃，並配合衛生主管

機關進行後續疫情調查、隔離及採檢作業。倘共同訓練團隊係一同入境

同戶檢疫，且人員確診後採居家照護者，確診者及同住者請遵循「COVID-

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引及應注意事項」，若確診成員提前解除隔

離治療，由衛生局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續於原居檢場所進行隔離者，

則團隊可續行原外出訓練規劃，以上規範應事先充分完整告知團隊成員，

以利配合。 

(七) 完成居家檢疫/隔離(治療)後之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遵循相關規定，倘

有工作或訓練需求，應與共同工作人員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並避免安排

參加正式比賽，以降低群聚風險。 

(八) 亞奧運單項運動協（總）會應於各級國家代表隊出國前辦理行前講習，

叮囑參賽團隊出國期間各項防疫注意事項，如隨時佩戴口罩及避免前往

公共場所等，同時應備妥適量防疫用品提供參賽團隊出國使用，並說明

返國後居檢期間外出訓練計畫內容，俾利團隊成員瞭解應遵守規範。 

(九) 亞奧運單項運動協（總）會應於各級國家代表隊返國後，指派一人作為

對外聯繫窗口，每日掌握團隊人員健康及訓練狀況，同時記錄每日活動

及接觸人員，並監督與確認團隊人員是否違規外出或與外人接觸等違反

居檢規定之情事。 

(十) 團隊人員如違反居檢規定，地方政府得依法裁罰，且將列入未來提出返

國居家檢疫期間外出訓練申請時之准駁考量。 


